
施工阶段消防工程质量管理要点及注意事项

(1)竣工图纸、验收现场与原申报消防设计审查图纸务必保持一致性。如施工过  程中有违反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带有“严禁”“必须”“应” “不应”“不得”要求的非强制性条文的情况，降低消防技术标准施工的，将面临  行政处罚。对于施工过程中对原设计进行变更，是否需报住建部门重新申请消防设  计审查，可参考第5.11需要重新申报消防设计审查的工程变更的相关规定。
(2)涉及防火性能的材料，防火等级严格按相关防火规范要求采购，如楼梯间前 室及顶棚不得使用非A级装修材料。如：部分建设工程项目楼梯间前室顶棚及墙面采 用B1级装修材料后，仅采取面层增加玻璃饰面方式，不被认为A 级装修材料，无法通 过消防验收。
(3)与消防有关的材料、设备供应商或专业分包的选择，应提前审查资质和强制 认证证书。应注重施工过程中的资料收集和审查，避免验收前，部分供应商无法提 供资料，无法通过验收。
(4)对于不是由原设计公司深化设计的涉及到消防的专业分包内容，特别是幕墙 的深化设计，建设单位必须组织原设计单位复核是否符合原消防设计要求，并盖章 确认，方可施工。
(5)售楼处相关施工应符合消防验收要求。相关内容详见5.4临时售楼处、样板 房及临时工地办公用房设置的相关要求。
(6)部分天花采用喷涂方式装饰施工的，应提前将喷头和烟感等末端设备进行保 护，防止被涂料喷涂污染，影响消防末端设备使用及消防验收。
(7)向水务部门申请市政给水接口时，如批准的消防水表口径小于设计进水口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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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必须经过核定，满足流量(过流)要求，否则影响消防验收通过。
(8)机电安装前，应由技术人员提前完成管线综合布置深化，严格控制装饰完成 面净高，并满足相应消防规范要求。如部分楼梯间前室或部分疏散通道，尤其是避 难层，管道安装完成后，精装吊顶安装空间不足，导致净高不满足消防规范要求， 无法通过验收。
(9)消防调试和验收应注意主电状态和备用电源状态分别调试，同时测试切换。
(10)消防验收前要保证市政给水、市政供电均已接通。
(11)消防联动调试阶段，应由建设单位或项目总承包单位牵头，统筹各专业分 包和相关供应商，组织全系统联动调试；且应分专业和系统，对所有防火分区做全 面调试。对于联动调试出现的问题，落实整改，直到调试合格后，才申报消防验收。
(12)室内装饰装修消防相关要求及注意事项：
①装修施工之前，由装修设计深化单位完成天地墙的点位综合布局，如对消防 的喷淋、烟感探测器、送排风风口、疏散照明等点位做出调整，需报原设计师审 核，签字确认后方可出图施工。
②装修施工过程中，不得对原有消防设施进行遮挡，不得破坏原有防火防烟分 隔，不得封闭或遮挡疏散通道。
③地下室和无窗房间等防火材料等级要求较高的，施工过程严格按原设计控 制，如地下室、出入口门厅、内走道、无窗房间等需要重点关注。
④装修施工不得影响防火门窗或消火栓开启，不得遮挡疏散照明，开启角度应 满足规范要求。
⑤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用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内部装修 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222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、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 GB55037的规定。涉及防火性能的装饰材料需提供型式检验报告，对于主要装修材料 应由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见证取样，报第三方复检，并出具合格的检验报告，不合 格材料严禁进入施工现场；装修材料送检报告不得使用厂家委托检验报告，应为现 场见证取样送检报告或型式检验报告。建议建设单位尽量选用具有燃烧性能检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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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型式检验报告的装修材料。
⑥对消防线路暗敷部位进行装修施工时，因装修施工人员不清楚原机电施工情 况，在安装设备、吊顶等的支吊架时，破坏暗敷在楼板或墙体内的消防线路导致消 防设备或系统的功能无法正常实现。针对管线集中且需做吊顶的部位(如公共走 道、电梯厅等),建议消防线路采用明敷方式。对于在火灾延续时间内为消防设备 连续供电需要的消防配电线路明敷时，应按照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 	(2018版)第10.1.10条和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第10.1.7条的规定采用穿金属导管 保护(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可直接明敷),金属导管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(如涂 刷防火涂料);对于消防弱电配线管网明敷时，应按照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 范》GB50116-2013第11.2.3条和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》GB51348-2019第26.5.2 条的规定采用穿金属管保护(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可直接明敷),当穿越除住宅 外的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、避难区域(间)时，还应根据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 准》GB51348-2019第26.5.16条、第26.5.18条规定，对金属管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	(如涂刷防火涂料)。对于消防线路确需暗敷的部位，装修施工人员应提前熟悉原 机电线路施工情况，尽量避免因破坏线路而影响消防设备或系统的功能。
(13)涉及消防相关的隐蔽工程，如变形缝、幕墙封堵，应独立建档，以备验收 抽查。
(14)对于后期改造装修项目，将多个小房间合并为一个大房间，如按照《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第5.5.17条第4款规定的观众厅、展览厅、多功能厅、餐 厅、营业厅等大空间进行疏散设计，需注意该条款的条文说明对明确可适用范围和 禁止范围(地方规范有相关规定也可执行)作了说明。除此之外的范围如执行该条 款需要同住建消防审查部门沟通。
[bookmark: _GoBack](15)对于超250m以上高层建筑项目，由于《建筑高度大于250m民用建筑防火设 计加强性技术要求(试行)》实施时间不长，设计单位未注意第一条关于其适用范 围包括主体投影范围内的地下室的要求，未在建筑地下室的核心筒周围设置环形走 道，其建筑构件的耐火极限也未按该文件第二条执行，其在项目设计审查阶段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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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论证时，提交的设计图纸未做设计加强技术措施，也未将在地下室不实施上述 条款作为单列的论证内容并作说明。当建设工程项目已基本施工完毕才发现时，要及 时进行研究，并根据建设工程实际情况提出可操作的加强措施，重新提请专家论证。

